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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的運作模式  
的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綜述立法會議員就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 ("法改會 ")的
運作模式所提出的主要意見和關注，並就此事及相關事宜提供有關的

背景資料。  
 
 
背景  
 
2.  法改會是由香港前行政局於 1980 年設立的獨立組織，其職權
範圍是研究由律政司司長或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轉介的法律課題，以考慮

如何改革有關的法律。 1 法改會研究任何一個項目，均旨在探討某特定
範疇的法律，並(如屬適當的話)會為改善有關法律提出深思熟慮的建議。 
 
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研究獲轉介課題的工作程序  
 
3.  交予法改會研究的課題，會先由其成立的一個小組委員會作

深入探討。小組委員會由專業人士組成，主席一職通常由法改會成員

擔任。鑒於研究課題時有需要與社會大眾溝通，所以法改會的小組委員會

經常有為數不少的非律師成員 2。此外，法改會也可決定免卻就個別課題
                                                           
1 律政司司長擔任法改會主席，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及法律草擬專員都是當然成員。
法改會其他成員由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按律政司司長的意見委任，人選不限於

法律界人士，也包括並非律師的人士和社會賢達。  
 
2 法改會自 1980 年成立以來，其小組委員會成員是由律政司司長委任，他們均以義務
性質出任。法改會如果成立小組委員會，會安排法改會秘書處一名合資格律師擔任

小組委員會的秘書和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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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小組委員會，而自行根據法改會秘書處所搜集的資料展開研究。

法改會秘書處由該會秘書長、一名副秘書長和另外數名律師組成，專責

為研究議題而搜集資料、撰寫背景資料文件，以及協助小組委員會和

法改會草擬報告書。 
 
4.  不論有否委任小組委員會專責研究某個課題，法改會都必定會

先廣泛徵詢公眾對有關的研究項目的意見，才會作出結論。在絕大多數

情況下，法改會會發表載有小組委員會的初步結論和建議的諮詢文件，

藉以徵詢公眾的意見。每個小組委員會所發表的諮詢文件都會獲得廣泛

宣傳，這些文件會以印刷本發行及上載到法改會網站。3 自 1982年 1月
1日至 2017年 6月為止，法改會合共發表了 65份報告書。4 法改會每一次
發表報告書後，均必須將有關建議提交予政府轄下的相關政策局考慮。 
 
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的運作模式 
 
5.  據法改會在 2011 年 4 月向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本事務
委員會")提供的資料所述，法改會成立於 1980 年，是當時的律政司及
首席按察司聯合倡議的結果，所選擇的模式被認為適合香港。與許多其他

司法管轄區的法律改革機構不同，法改會並沒有全職委員。相反，法改會

及其小組委員會的成員是以兼職和無償方式，義務為法律改革提供

服務。與有全職委員的委員會比較，雖然這可能意味着法改會的研究項目

或需要花更長的時間來完成，但優點是這些項目得以受益於法改會和

其小組委員會成員的廣泛專門知識。法改會若非以此方式運作，便可能

無法獲得這方面的好處。自法改會成立以來，共有超過 500 名來自社會
各界的人士曾經在法改會或是在其成立的一個或多個小組委員會出任

成員。 
 
落實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的建議 
 
6.  法改會提出的建議會交由政府轄下相關政策局考慮。為回應

本事務委員會提出有關延誤考慮和實施法改會建議的關注，政府當局於

2011 年 10 月向就法改會研究項目的主題負有政策責任的政策局及部門
發出指引("政府當局指引")，規定政策局或部門必須在特定的時限內，
對屬於其職權範圍內的法改會報告書提交公開回應。根據該指引，政策局

                                                           
3 法改會刊物的連結：http://www.hkreform.gov.hk/tc/publications/introduction.htm [於 2017 年

12月登入]。 
 
4 有一份報告書建議對法律不作改變，其餘 64 份報告書的落實情況如下：35 份報告書
的建議已全面落實；8 份報告書的建議已部分落實；16 份報告書的建議正在考慮或
落實中；3 份報告書的建議不獲政府接納；以及有兩份報告書政府沒有計劃在現階段
落實建議。  

http://www.hkreform.gov.hk/tc/publications/introducti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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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部門應在法改會報告書發表後 12個月內提交詳盡回應，列明政府當局
接受哪些建議、不接受哪些建議，或哪些建議擬經修改後實施。即使在

這個時間之前，相關的政策局也應在報告書發表後 6 個月內提交初步
回應，明確載列落實報告書的時間表，以及當其時已經採取的行動。 
 
 
議員的主要意見和關注  
 
落實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建議的工作進度 
 
7.  立法會議員一直就政府當局落實法改會的建議時出現過度延誤

表示關注。在 2011 年 1 月 26 日的立法會會議席上，有議員提出有關
"法律改革建議的落實"的書面質詢，內容是關於法改會自 1997年共完成
了 27 份報告書，政府當局仍未落實其中 22 份報告書所載的法律改革
建議。 
 
8.  本事務委員會在 2011年 4月 19日的會議上，察悉法改會提供
有關其角色和工作的資料文件，內容包括法改會自 1996年 1月 1日以來
所發表的報告書中各項建議的落實情況。政府當局接着在 2011年 12月
20日的本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向委員簡介法改會的角色和工作並與委員
進行討論。對於政府當局遲遲未有落實法改會提出的多項建議，委員普遍

表示不滿。為了協助本事務委員會和其他相關的立法會事務委員會向

相關的政策局及部門跟進落實建議的進度，律政司司長自 2013年以來向
本事務委員會提交了 5份年度報告。 
 
9.  在隨後的本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就上述的年度報告進行討論時，

有部分委員表示，政府當局在考慮法改會各份報告書的建議時耗時

甚久，他們關注到，有關建議會隨着時間流逝而變得過時。他們亦憂慮，

遲遲未能實施有關建議，會窒礙本地法律體制與全球趨勢接軌，亦會妨礙

本地法律體制的整體發展。有見及此，委員促請政府當局從速落實法改會

於各項報告書中所提出的建議，並且優先處理公眾已有共識及關乎民生

或商界的建議。 
 
10.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對於委員關注需加快落實法改會建議的

進度，當局已作跟進。法改會亦相當重視監察落實建議的進度，並將監察

有關情況列為其會議的常設議題。然而，鑒於所涉及的問題在政策及實際

方面的影響，政府當局在實施部分建議時遇到各種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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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與政府當局的工作出現重複  
 
11.  部分委員認為，法改會與政策局各自就相同的主題進行公眾

諮詢，實屬工作重疊。也有部分委員建議法改會應避免研究一些外國經驗

顯示屬爭議性質的課題，以免浪費資源或引起公眾不實際的期望。  
 
12.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法改會在最後報告書提出建議前，已經

進行公眾諮詢並已考慮公眾的意見，但由於法改會的建議可能涉及政策

考慮因素，或會引起各持份者的不同意見，政策局或須進行詳細研究及

公眾諮詢，才會向立法機關提交任何法案。 
 
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的獨立性 
 
13.  部分委員察悉，法改會的職能是研究由律政司司長或終審法院

首席法官轉介的法律範疇的改革事宜，他們認為一般市民或會對法改會

的獨立性及公正性存疑，而法改會所研究的課題亦可能受到政府當局的

干預。 
 
14.  政府當局回應時解釋，在正式的轉介機制以外，法改會歡迎立法

會議員、學術界及公眾人士就任何值得法改會考慮的法律改革課題提出

建議。此外，政府當局亦強調，法改會由學術界人士、執業律師及社會

賢達組成，其獨立自主的地位無庸置疑。法改會在敲定報告書的過程中

會諮詢公眾，以確保其建議有足夠的公眾支持。儘管如此，政策的緩急

輕重安排，概由政府當局決定。 
 
考慮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報告書的指引 
 
15.  部分委員觀察到，根據上文第 6段所述的政府當局指引，政策局
及政府部門只須在發表報告書後 12個月內盡快提交詳盡的公眾回應，但
指引並無訂明實施建議的時間。他們關注到，指引未能解決部分法改會

報告書閒置多年而毫無進展的問題。此外，亦有委員詢問，相關政策局

經考慮法改會報告書後，會否向法改會匯報其考慮結果，尤其是會接受

哪些建議、不接受哪些建議，或擬修改哪些建議後予以落實。 
 
16.  政府當局回應時解釋，政府當局指引適用於法改會新近發表的

報告書，而政府當局對之前發表的報告書的回應，已上載至法改會的

網站，供公眾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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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的資源 
 
17.  部分委員察悉法改會成員是以義務性質擔任有關工作，他們

認為，法改會人力資源不足，或會令諮詢過程及研究立法建議的工作花費

更多時間。就此方面，他們建議，政府當局應尋求撥款，以增加法改會

的人力資源及提高其工作效率，以及聘用更多具備專業法律知識的全職

人員，以支援法改會的工作。此外，為了加快本港法律改革的進程，部分

委員亦建議，政府當局應分配更多資源，以擴大法改會及其秘書處。 
 
18.  在 2017年 6月 26日的本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政府當局向委員
表示，法改會秘書處已參考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做法，研究包括增加人力

資源，以及就法律改革計劃與大學方面合作等可行方案，供法改會考慮。 
 
19.  本事務委員會在 2017 年 10 月 30 日舉行會議聽取政府當局就
行政長官 2017 年施政報告作出政策簡報時，律政司司長向委員表示，
由於法律改革程序沿用多時，政府當局認為檢討有關程序，以期研究可

提高法改會的效率和改善其運作的可行方案，會有裨益。有關研究旨在

借鑒其他司法管轄區不同法律改革機構的經驗，從而考慮是否應改善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改革制度，以及在這制度下的法改會架構和

運作；如有此需要，則找出改革的可行措施和方案。 
 
 
最新情況  
 
20.  律政司擬於 2017年 12月 20日舉行的會議上，就改良法改會的
運作模式向本事務委員會作出簡介。 
 
 
相關文件  
 
21.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17年 12月 14日  



附錄  
 

有關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的運作模式  
的背景資料簡介  

 
相關文件一覽表  

 

會議  日期  文件  

立法會會議  2011 年 1 月 26 日  謝偉俊議員提出有關法律改革

建議的落實的質詢  
 

司法及法律

事務委員會  
2011 年 4 月 19 日  政府當局提供的文件  

 
2011 年 12 月 20 日  

(議程第 III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2012 年 2 月 27 日  
(議程第 III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內務委員會  2012 年 3 月 2 日  
(議程第 VII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司法及法律

事務委員會  
2013 年 6 月 25 日  

(議程第 III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2014 年 5 月 27 日  
(議程第 III 項 ) 

議程  
 
政府當局對 2014 年 4 月 22 日
會議上所通過動議的回應  
 
會議紀要  

 
 2015 年 7 月 20 日  

(議程第 III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101/26/P201101260108.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101/26/P201101260108.htm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ajls/papers/aj0419cb2-1479-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ajls/agenda/aj20111220.htm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ajls/minutes/aj20111220.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ajls/agenda/aj20120227.htm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ajls/minutes/aj20120227.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hc/agenda/hc20120302.htm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hc/minutes/hc20120302.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ajls/agenda/aj20130625.htm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ajls/agenda/aj20130625.htm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ajls/minutes/aj20130625.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ajls/agenda/aj20140527.htm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ajls/papers/aj0422cb4-699-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ajls/papers/aj0422cb4-699-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ajls/minutes/aj20140527.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ajls/agenda/ajls20150720.htm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ajls/minutes/ajls201507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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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日期  文件  

 2016 年 5 月 23 日  
(議程第 IV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2017 年 6 月 26 日  
(議程第 IV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17 年 12 月 14 日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ajls/agenda/ajls20160523.htm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ajls/minutes/ajls20160523.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ajls/agenda/ajls20170626.htm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ajls/minutes/ajls20170626.pdf

